	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苏州市财政局


苏残字〔2012〕69号


苏州市区无业精神（智力）三、四级

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办法

各市（区）残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8〕7号）和《中共苏州市委、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》（苏发〔2010〕45号）、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发〔2011〕22号）精神，贯彻实施《苏州市残疾人事业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》（苏府〔2011〕68号），加强残疾人保障和服务两个体系建设，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险政策，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缩小残疾人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，促进残疾人事业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，制定本办法：

一、补贴对象

补贴对象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．持有残联核发的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且登记为3～4级精神（智力）残疾；

2．具有苏州市区（平江、沧浪、金阊、高新区）户籍，年满18周岁、未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年龄，未在用人单位就业；

3．本人按《苏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办法》（苏府〔2008〕69号）的规定，在市、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形式参加社会保险。

二、补贴办法、申领程序及经费来源

无业精神（智力）3、4级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、申领程序及经费来源，按照《苏州市区无业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试行办法》（苏府办〔2009〕23号）执行。

本办法自2012年4月1日起执行，由市残联负责解释。各县级市、吴中区、相城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可结合实际，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应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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